
一、企业合并会计方法演变历史简述

20世纪初，美国掀起了第一次并购浪潮。从第一次并购

浪潮掀起开始，与不同的并购方式相适应，权益结合法和购买

法就出现了。按照最初的思想，购买法适用于一家公司收购另

一家公司的企业合并行为，并购中要求一家公司是买主（或被

看做买主），另一家公司是卖主（或被看做卖主），所有权必须

从卖方公司转移到买方公司。权益结合法则适合于两家或两

家以上公司通过权益性证券交换而实现权益结合的企业合并

行为，由于这种合并是在没有进行资源支付的情况下完成的，

所以不能区分收购方；并购后，参与并购的各方仍然继续维持

以前的经营状况，因此没有必要改变各方原来的会计基础。

到 20世纪 40年代，换股合并开始大量涌现，权益结合法

成为企业合并中普遍采用的方法。由于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强

烈要求，1950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所属会计程序

委员会（CAP）发布第 40号会计研究公报，正式将权益结合法

列入合并会计方法。由于权益结合法可以显著增加合并报表

收益，到 20世纪 60年代，在企业合并中权益结合法的使用已

经到了泛滥的程度，引发了理论界的激烈批评和证券交易委

员会（SEC）的强烈不满。面对双重压力，AICPA于 1959年成

立的会计原则委员会（APB）在 1970年 8月发布了第 16号意

见书（APB No.16），对权益结合法的使用提出了 12项限制性

条款，并于当年 10月 31日开始生效，以期对权益结合法的滥

用进行遏制。其后的统计表明，权益结合法在企业并购中的使

用从 1969年的 48.7%逐步降低到 1977年的 28.9% ，遏制效

果比较显著。但是，并购中的公司从没有放弃寻求使用权益结

合法的努力。为防止公司滥用权益结合法的 12个条款，仅截

至 1973年底，AICPA就发布了 39个关于 APB No.16的解释

公告，SEC也发布了 3个会计系列公告作为补充指引。后来

的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也为此花费了大量精力，

用于 12个条款的咨询、解释和检查工作。到 20世纪 90年代，

第五次并购浪潮的出现使得权益结合法再次泛滥，在这种情

况下，FASB于 2001年发布了《财务会计准则第 141号———企

业合并》（SFAS141），正式取消了权益结合法。国际会计准则

理事会（IASB）也于 2004年发布了第 3号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以取代 1998 年的《国际会计准则第 22 号———企业合并》

（IAS22），以宣布正式取消权益结合法。

二、新起点法的出现

1981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发布了《企业合并》

（征求意见稿），提出了“新实体法”，并将它定性为权益结合法

的备选方案。新实体法是新起点法（又被称作“重新开始法”）

的雏形。

新实体法源于企业合并产生一个新实体的观点。它认为，

所有参与合并的企业在合并完成后都不复存在，合并双方的

净资产全部转移到一个新实体中。在 2002年 4月的讨论中，

IASB认为，所有企业合并均应按购买法核算，但遭到了日本

委员的多次反对。日本委员认为，日本的许多企业合并根本无

法确定购买方和被购买方，因此强烈主张将权益结合法作为

备选方案予以保留。对此，IASB的其他成员承认，在特定情况

下确实无法辨认购买方，但他们坚持认为此时应当采用“新起

点法”而不是权益结合法：将合并后的主体看做一个全新设立

的主体，并按公允价值对参与合并各方的资产、负债和净资产

进行计量。

1991 年，FASB 在《讨论备忘录：新基础会计》中提到了

“新基础会计”，并提出“新基础会计”表现为“初始会计”。之

后，FASB要求，从 1991年 1月 1日起，所有在规范要求内的

公司，都要采用“初始会计”，从而使新起点会计首先在美国破

产重组会计中得到了运用。FASB于 2000年发布的第 7号财

务会计概念公告《在会计计量中使用现金流量信息与现值》

中，在论及公允价值（现值）的使用时，也提到了以后期间的新

起点计量问题。种种迹象表明，在美国，新起点会计正逐步进

入研究视野。

三、不同企业合并会计方法的计价思想

从美国的研究看，FASB似乎认为购买法和权益结合法

的核心差异在于商誉问题。众所周知，权益结合法是以合并各

方净资产的账面价值入账的，合并前各方的留存收益和合并

当年各方的收益都全部列示在合并报表中；而购买法则以被

并方净资产的公允价值列示在合并报表中，主并方净资产在

合并报表中仍以原账面价值列示，合并报表只列示主并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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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计价基础的角度看，购买法和权益结合法本质上坚持的都是历史成本基础。由于历史成本基础存在缺陷，无

论购买法还是权益结合法，都不是真正科学的合并会计方法。而动态反映观下的新起点法，从合并开始就不断地在每一个

报告时点上对所有资产进行价值重估，按报告时点的公允市价对全部资产进行重新计价，是真正科学的合并会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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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存收益和合并后所获得的收益，所支付的价款高于被并方

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作为被并方的商誉入账。由于计价基

础不同，使两种方法下合并报表所列示的收益差异明显，权益

结合法列示的收益一般要高于购买法。同时，由于购买法下确

定的商誉需要在未来规定的年限内摊销，还将进一步降低合

并以后各年度的收益水平。因此，当 FASB宣布取消权益结合

法并打算将商誉的摊销年限从 40年降低到 20年时，首先遭

到了企业界的强烈抵制，进而引起了美国国会的关注。在这种

情况下，FASB 在发布SFAS141取消权益结合法的同时，不

得不做出妥协，专门针对商誉问题发布了《财务会计准则第

142号———商誉和其他资产》（SFAS142），停止对商誉进行摊

销，改用减值测试的方法对商誉进行重新计价。

笔者认为，对商誉无论是进行摊销还是进行减值测试，实

质都是一个计价问题。商誉本身就是计价的结果，因此购买法

和权益结合法的核心差异不在商誉的计价上，而在净资产的

计价上。新起点法与购买法、权益结合法的差异，也表现为计

价基础不同。研究各种企业合并会计方法，从最根本上看，必

须从净资产计价着手。

购买法的计价思想是基于交易观，对购入的净资产按公

允价值计价入账。支付的对价高于购入净资产公允价值的部分，

作为外购商誉（无形资产）入账。从计价角度看，购买法的计价

方式会产生“苹果加橘子”的结果———在合并时，购买方（主并

方）的资产、负债按历史成本计价，而被购买方（被并方）的

资产、负债则按购买时的公允价值计价。显然，两者并不具

有可加性。但购买法的这一做法，却是完全符合历史成本原

则的。

权益结合法的计价思想，是认定在合并中既没有收到（或

支付）资产，也没有承担（或清偿）债务，各合并方之间没有合

并对价的支付，除了所有者直接参与的所持有股份的交换以

外，合并公司被看做没有直接参与合并交易。因此，合并后的

公司可以看做是合并前公司的延续。由于权益结合法是各合

并方股东团体将他们的资源、人才、风险结合后形成一个新主

体，没有资源支付，合并后各方所有者权益仍旧保持不变，参

与合并各方仍然存在，因此没有必要改变计价基础。从会计处

理方法上看，只需将参与合并各方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简单加总即可。总而言之，权益结合法不承认合并过程中发生

了真实的经济交易，只是权益的简单结合。因此基于交易观就

不必对合并各方的资产、负债进行重新计价。

新起点法的计价思想，是将合并后的公司作为一个新主

体处理，所有参与合并的各方，不分主并方和被并方，所有的

资产、负债都以重组日的公允市价为基础进行计量，新主体从

重组日开始诞生。在这种方法下，企业合并被看做是一项交易

（不管是否有对价支付），交易的对象不再仅仅是被并方，而是

所有参与合并的各方，交易的结果表现为参与合并的各方（无

论主并方还是被并方）的资产、负债都被新主体所拥有和控

制，合并各方的资产和负债都必须按照交易日的公允市价重

新计量、入账，并确认各方的商誉（各方的留存收益和合并前

各方的收益也就顺理成章地不予列示）。

对三种合并会计方法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购买法和

权益结合法其实并无本质区别（虽然处理结果迥异），两者都

坚持历史成本原则，差异仅仅表现在是否把企业合并看做是

一项交易：如果是（即购买法），则将被并方作为购入的资产处

理，在合并时对购入企业的资产、负债按市价入账（支付的价

款高于市价部分作为商誉处理）；如果不是（即权益结合法），

则不能将被并方作为购入的资产处理，因此只能直接将合并

各方的资产、负债按各方原来的账面价值简单相加即可。而新

起点法的计价观，虽然在合并时是按照历史成本原则处理（它

假定在合并时发生了交易，交易的对象是合并各方的净资产，

而不仅仅是被并方的净资产，对交易的对象———合并各方的

净资产按交易时的市价入账），但它的背后有值得拓展的地

方，本文在后续部分予以论述。

四、从资产计价观看企业合并会计方法选择

由于不同合并会计方法的本质差异在于计价问题，因此，

哪种合并会计方法最为科学合理，就要从资产计价基础的角

度进行衡量。

众所周知，购买法和权益结合法所坚持的历史成本原则

在对资产进行计价时，是按照购买（交易发生）当时的市场价

格（也就是交易发生时的公允价值）计价入账，资产一旦入账

后，在其存续期间价格一般不作调整，账面价格始终保持为原

来的购买成本。简言之，历史成本原则一般是“一劳永逸”地按

照购买成本对资产进行计价的，是一种静态的反映观———资

产一旦入账后就不再对其价格进行调整，固定在购买时的价

格上（购买价格在购买的当时是市场价格即当时的公允价值，

在购买后整个资产存续期间则成为历史成本），而不管资产存

续期间其真实价值如何变动（特殊情况需要调整账面价格

的除外）。这种处理方式当然会产生“苹果加橘子”的结

果———每一项进入企业的资产在购入时以市场价格（公允价

值）反映，而此时企业每一项原已存在的资产则以账面价值

（历史成本）反映。企业所有资产都是购入时资产的公允价值

和原已存在的资产历史成本的不断累加，是不断地用“苹果”

加“橘子”的结果。这种做法在资产价值变动不显著的时候尚

可使资产价值反映做到“近似的真实”（因为此种情况下历史

成本与公允价值相差不大），基本可以令人接受；但当资产价

值变动剧烈时，资产变动后的实际价值和原来的购买成本差

异显著，其谬误就暴露无遗了。这种静态反映方式的缺陷在衍

生金融工具和无形资产等的计价上表现得最为充分。而无论

是购买法还是权益结合法，采用的都是以静态反映观为基础

的历史成本原则。因为这种计价基础本身是不科学的，所以建

立在这种计价基础之上的购买法和权益结合法也没有科学性

可言（在此前的研究中，“苹果加橘子”仅仅被看做是购买法特

有的缺陷，它甚至被当做权益结合法的一种优点被认可。但通

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其实权益结合法也是“苹果加橘子”，这

是由它们所坚持的历史成本计价基础所决定的）。

新起点法则不同。新起点法认为，企业合并无论是否发生

资源支付，企业合并都意味着发生了交易，交易的对象是合并

各方的净资产，因此需要对包括主并方（如果能够辨认）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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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计准则下资本公积的构成及核算内容

资本公积是指由投资者或者其他人（或单位）投入，所有

权归属于投资者，并且投入金额超过法定资本部分的资金或

由于资金自身升值或其他原因而产生的投资者共同的权益，

但不构成“股本”或“实收资本”的资金部分。

会计准则下，资本公积主要由资本溢价、股本溢价及其他

资本公积构成。

1. 资本（股本）溢价。其可用于直接转增资本。核算内容

包括：淤投资者出资额超出其在注册资本中所占份额的部分；

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合并日按取得

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的份额、享有被投资单位已宣

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与支付合并对价的账面价值

差额；盂以债务转为资本，债权人因放弃债权而享有股权的公

允价值；榆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行使转换权利，按股票面值

和转换股数计算股票面值总额差额；虞专项应付款工程项目

完工形成长期资产的部分；愚资本公积转增资本；舆支付与发

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交易费用；余企业将重组债务转增

资本的，按股份公允价值总额与相应实收资本或股本的差额；

俞股份有限公司采用收购本公司股票方式减资的，按股票面

值和注销股数计算的股票面值总额与注销库存股账面余额的

差额；逾购回股票支付价款低于面值总额，按股票面值总额与

注销库存股账面余额的差额。

2. 其他资本公积。其是否可用于转增资本尚不明确。核

算内容主要包括：淤将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的，重分类日公允价值与账面余额的差额；于资产负

债表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高于其账面余额的差额；

盂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发生减值，应从所有者权益中转出原计

入资本公积的累计损失金额；榆处置投资性房地产时，该项

投资性房地产在转换日计入资本公积的金额；虞出售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应从所有者权益中转出的公允价值累计变动额；

愚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在持股比例不变的情况

下，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以外所有者权益其他变动，企业按持

股比例计算应享有的份额；舆采用权益法核算处置长期股权

投资结转原计入资本公积的相关金额；余采用公允价值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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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会计准则下资本公积的构成及核算内容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以进一步规范资本公积的构成，

使资本公积的作用充分发挥。

【关键词】资本公积 资本储备 转增资本

会计准则下资本公积核算相关问题探讨

的参与合并各方的净资产按公允价值（合并当时的市价）计价

入账，这就确保了在交易发生的时点上及时反映资产价值的

变动。新起点法在合并后的资产计价上面临两种选择：一种选

择是企业合并后，所有资产的账面价值保持不变（即保持为合

并当时的公允价值），并以此为基础确定各期利润，这种方法

与传统的历史成本原则处理方式相同；一种选择是企业合并

后，在每个报告期末都坚持以报告期末各项资产的公允价值

对所有资产进行重新计价，使所有资产在每个报告期末都保

持为各自在报告期末的现时公允市价。

很显然，第一种选择在一次性重新计价后，又重回了历史

成本原则的老路，所有资产账面价值始终固定在合并当时的

市价上，后续进入的资产则不断按照进入时的公允价值计价，

“苹果加橘子”的现象终究难以避免，这种方法仍然是一种静

态的反映观。第二种选择则截然不同，它从合并开始就不断地

在每个报告时点上坚持以各个报告时点的现时价格对原已存

在的资产和新进入的资产计价，实际上是承认了资产在各个

持有期间价值的变动，并通过各个报告期末不断的重新计价，

将这种变动及时反映在账面上。这实际上是一种动态的反映

观，坚持这种反映观，在每个报告时点，所有资产就都保持为

各期末的现时市价（公允价值），“苹果加橘子”的问题可以完

全避免。当然，这种反映观并不仅仅限于从企业合并开始，实

际上同样适用于企业合并前后所有资产的计价（即单一企业

资产的计价核算同样适用动态反映观）。

坚持新起点法下的动态反映观，使企业资产始终适时地

反映不断变动着的真实价值，才是真正科学的反映观，会计才

可能提供真正相关的计价信息。这也是新起点法的真正价值

所在。

主要参考文献

1.王治安援企业合并会计研究援成都院西南财经大学出版

社袁2006

2.邓小洋援企业合并的基本会计方法及其比较分析援财经

研究袁2001曰1

3.丁友刚援企业合并会计方法院问题尧争论与选择援会计研

究袁2004曰3

阴窑12窑财会月刊渊会计冤 援


